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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訂定，因為第一項已經有授權辦法，所以第七款可能要刪除。也就是說，賴委員原本建議增

訂第四項的授權辦法，這部分是對應在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五項所增訂的第七款。 

另外，因為現在已經有第四項的規定，所以第二款當中應該加上「第四項」。 

主席：請問賴委員可以嗎？ 

賴委員士葆：可以。 

徐委員國勇：第二款要加上「或第四項」，而增訂的第七款要刪除是嗎？ 

李局長滿治：對，大概是這樣。 

主席：第一百六十八條按照整理之後的最新版本修正通過，說明也一併納入。 

接下來處理臨時提案。 

針對第 1 案，本席的提案內容比較嚴格，財政部有來溝通，他們希望文字能夠做一點修正，

現在請李署長來說明一下。 

李署長慶華：針對第 1 案，原本委員的提案是「要求財政部未來在稅單上加註」，因為這方面需要

一些作業時間，而且今年的房屋稅已經開徵了，等於是明年的稅單才會用到。我們與各地方稅

捐機關聯繫了一下，希望這方面能夠給我們一點時間，在此建議將文字修正為「本席要求財政

部於年底前研議未來在稅單上加註」。 

主席：主要的問題在於現在我們都只能看到稅額，中間的計算過程都沒辦法看到，其實這些都很簡

單，只要用電腦跑一跑就出來了，我們希望計算過程能夠讓大家瞭解，本席同意作上述修正，

也就是將「未來」二字修正為「於年底前研議」，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

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 2 案。 

李署長慶華：針對第 2 案，原本委員的提案是要求將複查的期限放寬，但按照稅捐稽徵法的規定，

複查的期限本來就是一段法定期間，而且各稅目都統一適用，我們建議將委員提案的精神放進

來，然後將後段文字修正為：「有鑑於此，本席要求財政部主動發函地方稅稽徵機關驗算全國

民眾的房屋稅是否正確，如有錯誤，主動更正，以維護民眾的權益。」 

主席：這兩天因為那個民眾的案子，我相信很多委員辦公室都有收到陳情，大家都覺得自己的稅可

能有被算錯，我們認為如果是政府造成錯誤的話，就應該主動驗證，不應該讓民眾自行申請複

查，所以本席希望稅捐機關能夠重新主動計算並主動公告計算結果有沒有錯誤的地方，如果有

的話就要通知民眾。當然民眾還是可以依法申請複查，可是政府也要主動，而不是被動等著民

眾來複查。經過這樣的程序，大家應該會比較安心，只要能做到這樣的方向，我想我都可以接

受。老實講，他們是以鄰為壑，原本我是要求財政部財稅資訊中心去做這件事，結果現在財政

部要求各縣市稅捐機關去驗算。 

李署長慶華：報告委員，因為我們的財政資訊中心只有統計資料而已。 

主席：我知道，他們的電腦負擔或人手是不是會有問題？ 

李署長慶華：其實這是由地方機關開徵的，所以所有稅籍資料都還在他們那裡，也因此由他們來查

對會比較迅速一點。 


